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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的保障系控辩交易出现的前提 辩、诉双方对于庭审

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系控辩双方进行控辩交易主观上的原动力 

辩、诉之间权利(力)平等系实现辩诉交易公正的基础 尽管辩

诉交易本身存在着各种弊端，但由于辩诉交易具有最大限度

地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司法成本等诸多的优点，自其出现之

后，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得到了迅猛发展，并且近年来我

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开始予以了关注。笔者认为，任何

一种制度只有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在司法实践中

彰显出其合理性；在我们探讨是否可以借鉴、借鉴某种诉讼

制度的时候，不仅仅要探索这种制度自身的合理性，更要看

到其所合理性得以充分发挥所依赖的基础。 首先，被告人的

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系控辩交易出现的前提。按照现代

司法理念和诉讼制度，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之中，不仅仅具有

被不冤枉的实体上的权利，同时还具有为了实现不被冤枉的

程序上的诉讼权利，比如不得对其进行刑讯逼供、不得强迫

其自证其罪等各种权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刑事诉讼之

中对于控(诉)方公权力的限制与制约。刑事诉讼是以“疑”

开始的程序；在现实社会之中，往往怀疑此人为犯罪嫌疑人

而非彼人为犯罪嫌疑人，往往有一定的证据为基础，并且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假如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

的重视和保障，采取刑讯逼供往往系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或者由犯罪嫌疑人提供出能够证明其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



最为简捷的方法。因此，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法庭的

重视、保障的诉讼制度之中，掌握着国家强大资源的控方以

最为简捷的方法就可以获得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的口供或者

其他的证据，直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没有必要以与辩方

讨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并且一般地说，“交易”系在平

等主体之间完成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妥协。而之所以辩、

诉之间具有交易的可能，只有在辩、诉处于平等地位的情况

之下才会出现。因此，对于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对于被告

人诉讼中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系产生辩诉交易的前提。 其次

，辩、诉双方对于庭审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系控辩双方进行控

辩交易主观上的原动力。在理想状态之下，按照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原则的要求，每一个人实施了相同的犯罪之后就应当

受到相同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诉交易是以减轻对被

告人的指控、从而最终减轻对被告人的刑事制裁，是有悖于

实现社会公正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之中，并非实施了相同

犯罪行为的人都能够留下相同的证据。而刑事诉讼需要控方

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指控的罪

名才能够被法庭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庭审的功能之一就

在于：辩、诉双方就是为了让法官采信自己关于被告人是否

有罪的观点。因此，假如被告人虽实施了犯罪行为，虽然控

方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施了犯罪

行为，换言之，辩、诉双方对于现有的证据是否能够被法官

采信均无足够的信心时，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利相权取其

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是作为控方欲履行打击犯罪的

职责，还是辩方为了逃避或者减轻刑事制裁，在对裁决结果

均无充分的信心之时，让被告人自愿承认犯罪从而换取较轻



的指控就具有了原动力。 再次，辩、诉之间权利(力)平等系

实现辩诉交易公正的基础。在辩诉交易的过程之中，辩、诉

双方同样地应当以具有相同的权利为基础才能够保证交易的

公平。一项交易的完成，系以双方所掌握的筹码为基础的；

而每一方取得的筹码越多，在交易时就越容易达到对己有利

的结果。尤其是证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对于保证辩诉交易的公

平至关重要。既然不能寄希望于诉方调查、搜集有利于被告

人的证据，就应当赋予辩方具有和诉方相同的调查、搜集有

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权利。同时，由于在刑事诉讼之中，调

查、搜集证据均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尤其是对于证据的

综合分析上更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一般的社会公众是

不具有和检察官相同的能力；而与检察官具有相同法律知识

和司法实践能力、且能够为一般被告人提供相关服务的只有

律师。因此，只有在律师的参与之下、只能赋予律师作为辩

护人与检察官同样的权利，才能够使得辩诉交易真正在自愿

的基础之上进行，才能够保证辩诉交易的相对公平。 综上，

我国无论从对被告人诉权的保障，还是目前刑事诉讼中律师

调查、搜集证据的权得保障方面，目前与已普及了辩诉交易

的国家都尚有巨大的差距，因此目前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尚有许多困难。但同时，笔者认为，我国的法治进程是一个

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只有引进辩

诉交易的制度，才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和克服所存在的种

种困难，并且在这种制度自身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出其

在促进保障被告人权利、促进律师各种权利的实现。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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